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7號

原      告  園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園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瑞隆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律師

            葉姸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將其所有坐落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土地

（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

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委由訴外人香港商戴德梁行不動產

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戴德梁行）於民國113

年8月22日舉辦公開標售，標售標的範圍包含系爭土地（登

記面積1,503.91平方公尺），併同土地上原有起造人訴外人

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取得（108）高市工建築字第

02127號建造執照。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及押標金新

台幣（下同）6,600萬元參與投標，以總價8億2,000萬元得

標後，簽署得標確認書。原告得標後，兩造係成立土地買賣

之預約，雙方負有以投標相關條件為基礎，進行議約後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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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之責。原告於113年9月3日致函被告要求展延簽約日至

113年9月30日，並就投標須知附件一「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範本）_標件四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下稱系爭

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3項進行議約修正，於113年9月23日致

函要求提供高雄廠控制計畫，及委請專家作土地檢測，作為

締約前研商內容。被告以113年9月9日回函同意展延簽約日

及於過戶送件日前出具土地檢測報告書確定土地符合法定環

保標準，可見得標確認書乃成立買賣契約預約，簽約前雙方

仍可因應檢測結果調整關於土地污染責任之約定。

　㈡嗣原告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詢，發現圍繞系

爭土地周邊，被告高雄廠所在之被告所有高雄市前鎮區憲德

段356、356-2、356-3、356-4、356-5、356-6、356-7、

356-10、356-12、356-13、356-14、356-15、356-16、356-

17、356-21、356-22、356-23、356-24、602-1、602-6、

602-7、647地號土地，因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超

標，於94年7月20日遭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公告為污染場址，

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範圍內，雖未被納入高雄廠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畫，然污染土地及系爭土地均位於高雄

廠西北區域，污染物質會經下雨、地下水流動，於土壤中擴

散污染系爭土地。嗣高雄市雖解除列管污染控制場址，惟系

爭土地因未列入場址範圍未獲整治。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對系爭土地之檢測鑑定結果雖無超過管制值情形，惟該

公司未進行環己烷項檢測，參照高雄市政府核定之「中國石

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

控制計畫」（下稱系爭控制計畫）表4-5第四次土壤鑽孔分

析採樣分析結果（見卷第98頁），環己烷之檢測濃度數值為

3800ppm，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仍有高濃度環己烷污染之疑

慮。又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重金屬項目

「砷」含量檢測值最高達28.3毫克/公斤、29.6毫克/公斤不

等（採樣點號7、15），幾達行政院環境部訂定之土壤污染

監測標準30毫克/公斤，仍有污染疑慮。被告主觀上明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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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預見系爭土地受污染，卻故意未告知此一重大影響交易資

訊。然被告於兩造尚磋商檢測事宜時，即於113年9月26日以

其單方委託製作之土壤調查報告摘要稱土地符合環保標準，

拒不修改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2項、第3項，因此原告未

能與被告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可歸責於原告。

　㈢系爭土地雖採公開標售，然非政府採購標案，無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範之適用。依投標須知第9條第4項第A款、第10條第1

項、第2項、第12款規定，本須知、附件及相關投標文件，

不得視為所有權人就標售標的所為買賣之要約，得標人應於

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簽署格式如系爭空白契

約書，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契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

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及/或請求損

害賠償。上開押標金於得標人簽署得標確認書即轉為訂金，

可見投標須知為一般要約引誘，潛在交易相對者對於要約引

誘內容無異議之權，且要約引誘人並無必然要與某一提議訂

約者締結契約義務，亦即被告對於原告之要約無必然要與原

告締結契約之義務。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

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

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

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被告雖稱買

賣契約已成立，然其未表示解除契約，已就系爭土地重新辦

理標售，均可證兩造簽訂「得標確認書」係買賣預約。再參

酌本次投標須知包含系爭土地共4件標案，系爭空白契約書

內除買賣標的、價金外，其他契約條款均係預定可通用於所

有標案，標售公告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屬定型化契約，被

告在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甲方

（即原告）已充分瞭解買賣標的之使用現況且於點交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瑕疵、物之瑕疵、扣減或返還部分價金

或為其他主張」、「買賣標的於點交日後若有其他土地污

染，由甲方概括承受負擔，乙方（即被告）若因相關法令而

須負擔相關行政責任，甲方應協助配合辦理並負擔相關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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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整治費用。」，等同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

5項、第15條第1項、第2項、第17條第2項、第43條第6項、

第7項所定最終應由污染行為人負擔之應變必要措施行為與

費用，轉由原告負擔，並限制原告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法向被告行使法定求償權，依民法第247條之1屬顯失公平之

無效定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

有權要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

兩造因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

訂，非可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

繳納之定金。

　㈣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1目約定，原告得以系

爭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支付第三期款，原告於投標

前，已預期被告同意由原告以貸款給付買賣價金55%，且銀

行本無拒絕之理，原告不可能無法向銀行貸款給付價金，縱

未能貸足，亦由原告填補貸款差額。然原告得標後，我國央

行於113年9月26日進行第七波選擇性信用管制，調升銀行存

款準備率，銀行無任何放款額度供法人辦理購地貸款，原告

因此無從以土地貸款給付第三期款，該政策改變因素非原告

可預見，且為政府作為，自屬不可抗力因素。縱認此非不可

歸責原告之事由，此時第三期款本應由原告自行籌款辦理，

符合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目所定無須向銀行

融資貸款以支付第三期款之情狀，則依同條項第4款、第5條

第2項約定，兩造即應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

方式另行協議，於欠缺上述合意下，兩造無可能於決標同時

已取得買賣內容之完全合意。兩造於延展期113年9月30日前

無法就第3期付款方式、抵押貸款處理達成合意而確定無法

成立買賣本約，為不可歸責雙方之事由，原預約關係在113

年9月30日後因期滿失效，兩造不受拘束。

　㈤兩造因未能就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無法於113年9月

30日前完成契約簽訂，非可歸責於兩造，原告依民法第249

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縱認未能簽約係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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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告，然觀諸定金高達6,600萬元，目的除擔保本約簽立

外，於簽約後即轉為第一期款，屬違約定金然具買賣價金預

付之性質，而兩造未簽約後，被告可續出售土地，其就買賣

標的物權利未受損，被告所受實際損害應係委請戴德梁行辦

理土地標售費用，扣除該損害額後，為不當得利，然被告前

以113年10月14日存證信函表明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沒入

押標金6,600萬元，原告以113年10月29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

於文到10日內返還未果。爰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

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其利息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委由戴德梁行就系爭土地在內之多筆不動產分標進行公

開標售，戴德梁行先公告投標須知及系爭空白契約書、投標

書、得標確認書等相關附件，為要約引誘，投標須知第12條

已載明不得將相關投標文件視為被告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之

要約。系爭空白契約書已載明買賣全部權利義務必要之點，

僅有價款待決標日確定，原告領標後有充分審閱期間，其在

決標日前之113年8月19日尚要求延長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

所定決標後簽訂契約期限，並准許擇定簽約人，戴德梁行函

復同意延至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即113年9月5日

內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得指定簽署人為關係企業。原告遂

以參與標售為要約，被告由戴德梁行辦理決標為承諾，兩造

於決標日即113年8月22日已就買賣必要之點達成合意並成立

買賣契約。關於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義務，投標須知第10條第

1項及得標確認書所載：「本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次10個工

作日內，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公司（即原告）

得指定簽署人（亦為登記名義人），惟應以本公司關係企業

為限。如買方反悔，賣方得逕行沒收押標金全額。如賣方反

悔，賣方應退還押標金全額及另再支付與押標金相同金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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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金予買方」，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

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此與政府採購案及民事強制執

行拍賣程序規定相符。嗣被告於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簽

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亦已明確表示難配合再調整契約內

容。

　㈡被告就各筆土地標件實際情形訂定個別之投標須知及買賣契

約範本，僅與土地得標人簽訂，且原告於80年成立，實收資

本額高達1億5,000萬元，以不動產開發租賃及資產管理為

業，在得標前已與被告協議延後簽約日期，非經濟或資訊上

弱勢締約方，可見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定型化契約。根據投標

須知第6條，投標人如於投標前未安排閱覽資料或現場勘查

事宜，即自行放棄該權利，並視為已充分瞭解標售標的，原

告於113年8月22日簽署投標須知附件三聲明書，載明得標後

不得以未充分暸解標案文件或未充分進行標的勘查為由為任

何主張或請求。況系爭土地非屬被告高雄廠土地，未於94年

7月20日遭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未包含在系爭控制計畫內

遭TPH污染土壤範圍，亦未與高雄廠任一土地相鄰，原告投

標前可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得上述公開資

訊。再參酌系爭控制計畫，高雄廠內西北區域大約地表下

4.5至6公尺處為TPH污染土壤範圍，來自環己烷，環己烷比

重小於水、不溶於水，而廠內地下水是往西偏南方向流動，

故縱有因地下水流動影響其他土壤情形，亦僅會發生在原料

為環己烷之環己酮工場西南方，然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西

北方，與環己酮工場相隔另一座工廠及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

路203巷道路，受地下水流動影響可能性低，且前述控制場

址業於98年6月12日解除，迄今已逾15年。另「原高雄硫酸

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段7地號）場址」雖曾公告土

壤污染物包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但總石油碳氫化

合物係指一大類來自石油或石油製品的碳氫化合物混合物，

原告未舉證該工廠生產物品、原料為何，不得逕以公司名認

定係製造硫酸錏，且污染來源即為環己烷。被告為免除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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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仍以113年9月26日存證信函檢附土壤調查報告摘要，

敘明系爭土地未受鄰地污染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再兩造於本

件訴訟程序合意之鑑定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

報告載明系爭土地無論重金屬或有機化合物之檢測值均遠低

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所列管制值，無違反環保法令之污染，

可見被告於系爭土地標售前無明知不符環保標準且故意未揭

露之情。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所定免除

被告就系爭土地依民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合於民法第

366條規定，並無顯失公平，且與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第

69條規定意旨相符，況即使出賣人有故意不告知瑕疵情形，

買賣契約仍成立生效，僅契約中關於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特

約依民法第366條無效，原告以系爭空白契約書條款違反民

法第247條之1為由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並無可採。

　㈢原告未貸得第三期款係原告與銀行間原因，依系爭空白契約

書第2條第2項第4款，原告不得以金融機構未提供貸款或金

額不足為由，主張免除履行契約全部或部分義務、或作為任

一違約之抗辯事由，仍應依約定方式付款，如因申貸條件不

符或法令章程限制，致獲貸金額不足時，應自行籌款依約按

期付清價款，否則即屬違約事由，故此係可歸責於原告，原

告不得主張免除契約義務。原告於展延簽約日113年9月30日

未遵期簽訂契約，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得標確認

書規定，沒收押標金、廢止原告得標人資格，並於113年10

月14日發函通知原告，無不當得利。

　㈣戴德梁行於114年3月13日就系爭土地再次辦理公開標售，底

價與前次相同均為6億6,000萬元，前次投標金額達8億2,000

萬元，再次標售無人參與投標，可見系爭土地已發生價差1

億6,000萬元之損失，將來尚可能因減價標售繼續擴大，押

標金6,600萬元尚無法填補被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原

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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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第327場不動產標售會，標售

被告所有多筆土地，系爭土地（高雄市○鎮區○○段○○段

0地號，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

00000○00000○000000地號）為標件4。

　㈡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

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

認書（見卷一第43頁）。

　㈢原告以113年8月19日函表示如順利得標、簽署得標確認書後

次10個營業日內，買賣雙方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戴德梁行以113年8月20日函復同意（見卷一第247頁、第431

頁）。原告以113年9月3日函請求展延簽約日期至113年9月

30日，被告以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見卷一第91-92頁、

第101-102頁）。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主張兩造尚未成立買賣契約，得標確

認書係買賣契約預約，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

款、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未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

款處理方式為合意，且被告明知系爭土地受污染，系爭空白

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為無效約款，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買賣契約

未成立非可歸責於兩造，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

告返還定金，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

之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有無理

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經查，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

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

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依該

次不動產標售會之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得標人應履行於決

標後簽署附件九「得標確認書」，並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

5個工作日內，與標售標的所有權人簽署格式如本須知所附

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得標人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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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標售標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

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請求損害賠償，有該

投標須知在卷可查（見卷一第48頁），原告既於113年8月22

日出具投標書，即係同意該投標須知之規定。又原告未於其

請求展延簽約日期即113年9月30日前與被告簽署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為原告所不爭，則依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被告即

得沒收其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原告主張兩造未成立買賣契

約，不影響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

　㈡依投標須知之規定，原告於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即有簽署系

爭空白契約書之義務。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

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有明文

規定，是原告於得標並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已與被告間成立

買賣契約，兩造間就買賣標的、買賣價金已達成合意，系爭

空白契約書之簽署僅屬文書證據，並非買賣契約成立之時

點。被告抗辯系爭空白契約書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

成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可資採信。原告主張

被告依投標須知並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且原告

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

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

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

致，契約尚未成立云云，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有間，無可

採信。原告再主張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

規定係將污染費用及責任歸由原告負擔，屬顯失公平之定型

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

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

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

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

云云，亦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不符，原告於投標前即已知

悉其得標後之義務係與被告間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況系爭

土地並無污染情形，此經本院囑託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鑑定系爭土地有無土壤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不符環保法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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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情事，經鑑定均無超過法定標準情形，有該公司土壤樣

品檢驗報告、樣品檢驗報告附卷足憑。原告空言主張系爭土

地有污染情事，上開約款將污染費用及責任轉嫁由原告負

擔，係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無足採信。

　㈢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已明文約定第一期、第二期、第

三期款給付之時點，同條項第3款第1目係約定原告如有向金

融機構貸款以繳付第三期款之情形，如無需向金融機構貸款

則另行協議第三期款之給付方式，非屬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

點，不影響買賣契約之成立，原告主張兩造欠缺上開合意，

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合意買賣內容云云，洵非可採。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

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惟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約

定，於原告未於期限內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原得沒收

原告所繳交之押標金6,600萬元，業如前述，被告並無「無

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事，原告以兩造未簽署買賣契

約為由主張兩造間無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不可

採。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

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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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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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7號
原      告  園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園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瑞隆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律師
            葉姸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將其所有坐落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土地（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委由訴外人香港商戴德梁行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戴德梁行）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舉辦公開標售，標售標的範圍包含系爭土地（登記面積1,503.91平方公尺），併同土地上原有起造人訴外人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取得（108）高市工建築字第02127號建造執照。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及押標金新台幣（下同）6,600萬元參與投標，以總價8億2,000萬元得標後，簽署得標確認書。原告得標後，兩造係成立土地買賣之預約，雙方負有以投標相關條件為基礎，進行議約後簽立契約之責。原告於113年9月3日致函被告要求展延簽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並就投標須知附件一「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_標件四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下稱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3項進行議約修正，於113年9月23日致函要求提供高雄廠控制計畫，及委請專家作土地檢測，作為締約前研商內容。被告以113年9月9日回函同意展延簽約日及於過戶送件日前出具土地檢測報告書確定土地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可見得標確認書乃成立買賣契約預約，簽約前雙方仍可因應檢測結果調整關於土地污染責任之約定。
　㈡嗣原告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詢，發現圍繞系爭土地周邊，被告高雄廠所在之被告所有高雄市前鎮區憲德段356、356-2、356-3、356-4、356-5、356-6、356-7、356-10、356-12、356-13、356-14、356-15、356-16、356-17、356-21、356-22、356-23、356-24、602-1、602-6、602-7、647地號土地，因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超標，於94年7月20日遭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公告為污染場址，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範圍內，雖未被納入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畫，然污染土地及系爭土地均位於高雄廠西北區域，污染物質會經下雨、地下水流動，於土壤中擴散污染系爭土地。嗣高雄市雖解除列管污染控制場址，惟系爭土地因未列入場址範圍未獲整治。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對系爭土地之檢測鑑定結果雖無超過管制值情形，惟該公司未進行環己烷項檢測，參照高雄市政府核定之「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畫」（下稱系爭控制計畫）表4-5第四次土壤鑽孔分析採樣分析結果（見卷第98頁），環己烷之檢測濃度數值為3800ppm，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仍有高濃度環己烷污染之疑慮。又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重金屬項目「砷」含量檢測值最高達28.3毫克/公斤、29.6毫克/公斤不等（採樣點號7、15），幾達行政院環境部訂定之土壤污染監測標準30毫克/公斤，仍有污染疑慮。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得預見系爭土地受污染，卻故意未告知此一重大影響交易資訊。然被告於兩造尚磋商檢測事宜時，即於113年9月26日以其單方委託製作之土壤調查報告摘要稱土地符合環保標準，拒不修改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2項、第3項，因此原告未能與被告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可歸責於原告。
　㈢系爭土地雖採公開標售，然非政府採購標案，無政府採購法相關規範之適用。依投標須知第9條第4項第A款、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2款規定，本須知、附件及相關投標文件，不得視為所有權人就標售標的所為買賣之要約，得標人應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簽署格式如系爭空白契約書，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契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及/或請求損害賠償。上開押標金於得標人簽署得標確認書即轉為訂金，可見投標須知為一般要約引誘，潛在交易相對者對於要約引誘內容無異議之權，且要約引誘人並無必然要與某一提議訂約者締結契約義務，亦即被告對於原告之要約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被告雖稱買賣契約已成立，然其未表示解除契約，已就系爭土地重新辦理標售，均可證兩造簽訂「得標確認書」係買賣預約。再參酌本次投標須知包含系爭土地共4件標案，系爭空白契約書內除買賣標的、價金外，其他契約條款均係預定可通用於所有標案，標售公告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屬定型化契約，被告在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甲方（即原告）已充分瞭解買賣標的之使用現況且於點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瑕疵、物之瑕疵、扣減或返還部分價金或為其他主張」、「買賣標的於點交日後若有其他土地污染，由甲方概括承受負擔，乙方（即被告）若因相關法令而須負擔相關行政責任，甲方應協助配合辦理並負擔相關檢測/整治費用。」，等同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5項、第15條第1項、第2項、第17條第2項、第43條第6項、第7項所定最終應由污染行為人負擔之應變必要措施行為與費用，轉由原告負擔，並限制原告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向被告行使法定求償權，依民法第247條之1屬顯失公平之無效定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
　㈣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1目約定，原告得以系爭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支付第三期款，原告於投標前，已預期被告同意由原告以貸款給付買賣價金55%，且銀行本無拒絕之理，原告不可能無法向銀行貸款給付價金，縱未能貸足，亦由原告填補貸款差額。然原告得標後，我國央行於113年9月26日進行第七波選擇性信用管制，調升銀行存款準備率，銀行無任何放款額度供法人辦理購地貸款，原告因此無從以土地貸款給付第三期款，該政策改變因素非原告可預見，且為政府作為，自屬不可抗力因素。縱認此非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此時第三期款本應由原告自行籌款辦理，符合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目所定無須向銀行融資貸款以支付第三期款之情狀，則依同條項第4款、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即應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方式另行協議，於欠缺上述合意下，兩造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取得買賣內容之完全合意。兩造於延展期113年9月30日前無法就第3期付款方式、抵押貸款處理達成合意而確定無法成立買賣本約，為不可歸責雙方之事由，原預約關係在113年9月30日後因期滿失效，兩造不受拘束。
　㈤兩造因未能就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無法於113年9月30日前完成契約簽訂，非可歸責於兩造，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縱認未能簽約係可歸責於原告，然觀諸定金高達6,600萬元，目的除擔保本約簽立外，於簽約後即轉為第一期款，屬違約定金然具買賣價金預付之性質，而兩造未簽約後，被告可續出售土地，其就買賣標的物權利未受損，被告所受實際損害應係委請戴德梁行辦理土地標售費用，扣除該損害額後，為不當得利，然被告前以113年10月14日存證信函表明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沒入押標金6,600萬元，原告以113年10月29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文到10日內返還未果。爰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委由戴德梁行就系爭土地在內之多筆不動產分標進行公開標售，戴德梁行先公告投標須知及系爭空白契約書、投標書、得標確認書等相關附件，為要約引誘，投標須知第12條已載明不得將相關投標文件視為被告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之要約。系爭空白契約書已載明買賣全部權利義務必要之點，僅有價款待決標日確定，原告領標後有充分審閱期間，其在決標日前之113年8月19日尚要求延長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所定決標後簽訂契約期限，並准許擇定簽約人，戴德梁行函復同意延至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即113年9月5日內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得指定簽署人為關係企業。原告遂以參與標售為要約，被告由戴德梁行辦理決標為承諾，兩造於決標日即113年8月22日已就買賣必要之點達成合意並成立買賣契約。關於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義務，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及得標確認書所載：「本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次10個工作日內，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公司（即原告）得指定簽署人（亦為登記名義人），惟應以本公司關係企業為限。如買方反悔，賣方得逕行沒收押標金全額。如賣方反悔，賣方應退還押標金全額及另再支付與押標金相同金額之賠償金予買方」，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此與政府採購案及民事強制執行拍賣程序規定相符。嗣被告於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簽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亦已明確表示難配合再調整契約內容。
　㈡被告就各筆土地標件實際情形訂定個別之投標須知及買賣契約範本，僅與土地得標人簽訂，且原告於80年成立，實收資本額高達1億5,000萬元，以不動產開發租賃及資產管理為業，在得標前已與被告協議延後簽約日期，非經濟或資訊上弱勢締約方，可見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定型化契約。根據投標須知第6條，投標人如於投標前未安排閱覽資料或現場勘查事宜，即自行放棄該權利，並視為已充分瞭解標售標的，原告於113年8月22日簽署投標須知附件三聲明書，載明得標後不得以未充分暸解標案文件或未充分進行標的勘查為由為任何主張或請求。況系爭土地非屬被告高雄廠土地，未於94年7月20日遭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未包含在系爭控制計畫內遭TPH污染土壤範圍，亦未與高雄廠任一土地相鄰，原告投標前可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得上述公開資訊。再參酌系爭控制計畫，高雄廠內西北區域大約地表下4.5至6公尺處為TPH污染土壤範圍，來自環己烷，環己烷比重小於水、不溶於水，而廠內地下水是往西偏南方向流動，故縱有因地下水流動影響其他土壤情形，亦僅會發生在原料為環己烷之環己酮工場西南方，然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西北方，與環己酮工場相隔另一座工廠及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03巷道路，受地下水流動影響可能性低，且前述控制場址業於98年6月12日解除，迄今已逾15年。另「原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段7地號）場址」雖曾公告土壤污染物包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但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係指一大類來自石油或石油製品的碳氫化合物混合物，原告未舉證該工廠生產物品、原料為何，不得逕以公司名認定係製造硫酸錏，且污染來源即為環己烷。被告為免除原告疑慮，仍以113年9月26日存證信函檢附土壤調查報告摘要，敘明系爭土地未受鄰地污染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再兩造於本件訴訟程序合意之鑑定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報告載明系爭土地無論重金屬或有機化合物之檢測值均遠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所列管制值，無違反環保法令之污染，可見被告於系爭土地標售前無明知不符環保標準且故意未揭露之情。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所定免除被告就系爭土地依民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合於民法第366條規定，並無顯失公平，且與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第69條規定意旨相符，況即使出賣人有故意不告知瑕疵情形，買賣契約仍成立生效，僅契約中關於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特約依民法第366條無效，原告以系爭空白契約書條款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為由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並無可採。
　㈢原告未貸得第三期款係原告與銀行間原因，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款，原告不得以金融機構未提供貸款或金額不足為由，主張免除履行契約全部或部分義務、或作為任一違約之抗辯事由，仍應依約定方式付款，如因申貸條件不符或法令章程限制，致獲貸金額不足時，應自行籌款依約按期付清價款，否則即屬違約事由，故此係可歸責於原告，原告不得主張免除契約義務。原告於展延簽約日113年9月30日未遵期簽訂契約，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得標確認書規定，沒收押標金、廢止原告得標人資格，並於113年10月14日發函通知原告，無不當得利。
　㈣戴德梁行於114年3月13日就系爭土地再次辦理公開標售，底價與前次相同均為6億6,000萬元，前次投標金額達8億2,000萬元，再次標售無人參與投標，可見系爭土地已發生價差1億6,000萬元之損失，將來尚可能因減價標售繼續擴大，押標金6,600萬元尚無法填補被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第327場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告所有多筆土地，系爭土地（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為標件4。
　㈡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見卷一第43頁）。
　㈢原告以113年8月19日函表示如順利得標、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內，買賣雙方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戴德梁行以113年8月20日函復同意（見卷一第247頁、第431頁）。原告以113年9月3日函請求展延簽約日期至113年9月30日，被告以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見卷一第91-92頁、第101-102頁）。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主張兩造尚未成立買賣契約，得標確認書係買賣契約預約，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未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方式為合意，且被告明知系爭土地受污染，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為無效約款，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買賣契約未成立非可歸責於兩造，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經查，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依該次不動產標售會之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得標人應履行於決標後簽署附件九「得標確認書」，並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與標售標的所有權人簽署格式如本須知所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得標人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標售標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請求損害賠償，有該投標須知在卷可查（見卷一第48頁），原告既於113年8月22日出具投標書，即係同意該投標須知之規定。又原告未於其請求展延簽約日期即113年9月30日前與被告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原告所不爭，則依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被告即得沒收其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原告主張兩造未成立買賣契約，不影響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
　㈡依投標須知之規定，原告於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即有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之義務。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是原告於得標並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已與被告間成立買賣契約，兩造間就買賣標的、買賣價金已達成合意，系爭空白契約書之簽署僅屬文書證據，並非買賣契約成立之時點。被告抗辯系爭空白契約書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可資採信。原告主張被告依投標須知並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且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云云，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有間，無可採信。原告再主張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係將污染費用及責任歸由原告負擔，屬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云云，亦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不符，原告於投標前即已知悉其得標後之義務係與被告間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況系爭土地並無污染情形，此經本院囑託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有無土壤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不符環保法令之污染情事，經鑑定均無超過法定標準情形，有該公司土壤樣品檢驗報告、樣品檢驗報告附卷足憑。原告空言主張系爭土地有污染情事，上開約款將污染費用及責任轉嫁由原告負擔，係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無足採信。
　㈢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已明文約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款給付之時點，同條項第3款第1目係約定原告如有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付第三期款之情形，如無需向金融機構貸款則另行協議第三期款之給付方式，非屬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不影響買賣契約之成立，原告主張兩造欠缺上開合意，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合意買賣內容云云，洵非可採。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惟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約定，於原告未於期限內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原得沒收原告所繳交之押標金6,600萬元，業如前述，被告並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事，原告以兩造未簽署買賣契約為由主張兩造間無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不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7號

原      告  園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園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瑞隆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律師

            葉姸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將其所有坐落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土地（重劃前

    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

    爭土地），委由訴外人香港商戴德梁行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戴德梁行）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舉辦

    公開標售，標售標的範圍包含系爭土地（登記面積1,503.91

    平方公尺），併同土地上原有起造人訴外人鼎越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取得（108）高市工建築字第02127號建造執照。

    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及押標金新台幣（下同）6,600

    萬元參與投標，以總價8億2,000萬元得標後，簽署得標確認

    書。原告得標後，兩造係成立土地買賣之預約，雙方負有以

    投標相關條件為基礎，進行議約後簽立契約之責。原告於11

    3年9月3日致函被告要求展延簽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並就

    投標須知附件一「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_標件四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範本）」（下稱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3

    項進行議約修正，於113年9月23日致函要求提供高雄廠控制

    計畫，及委請專家作土地檢測，作為締約前研商內容。被告

    以113年9月9日回函同意展延簽約日及於過戶送件日前出具

    土地檢測報告書確定土地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可見得標確認

    書乃成立買賣契約預約，簽約前雙方仍可因應檢測結果調整

    關於土地污染責任之約定。

　㈡嗣原告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詢，發現圍繞系

    爭土地周邊，被告高雄廠所在之被告所有高雄市前鎮區憲德

    段356、356-2、356-3、356-4、356-5、356-6、356-7、356

    -10、356-12、356-13、356-14、356-15、356-16、356-17

    、356-21、356-22、356-23、356-24、602-1、602-6、602-

    7、647地號土地，因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超標，於

    94年7月20日遭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公告為污染場址，系爭土

    地在被告高雄廠範圍內，雖未被納入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污染控制計畫，然污染土地及系爭土地均位於高雄廠西北

    區域，污染物質會經下雨、地下水流動，於土壤中擴散污染

    系爭土地。嗣高雄市雖解除列管污染控制場址，惟系爭土地

    因未列入場址範圍未獲整治。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對

    系爭土地之檢測鑑定結果雖無超過管制值情形，惟該公司未

    進行環己烷項檢測，參照高雄市政府核定之「中國石油化學

    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

    畫」（下稱系爭控制計畫）表4-5第四次土壤鑽孔分析採樣

    分析結果（見卷第98頁），環己烷之檢測濃度數值為3800pp

    m，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仍有高濃度環己烷污染之疑慮。又中

    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重金屬項目「砷」含

    量檢測值最高達28.3毫克/公斤、29.6毫克/公斤不等（採樣

    點號7、15），幾達行政院環境部訂定之土壤污染監測標準3

    0毫克/公斤，仍有污染疑慮。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得預見系爭

    土地受污染，卻故意未告知此一重大影響交易資訊。然被告

    於兩造尚磋商檢測事宜時，即於113年9月26日以其單方委託

    製作之土壤調查報告摘要稱土地符合環保標準，拒不修改系

    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2項、第3項，因此原告未能與被告簽

    訂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可歸責於原告。

　㈢系爭土地雖採公開標售，然非政府採購標案，無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範之適用。依投標須知第9條第4項第A款、第10條第1

    項、第2項、第12款規定，本須知、附件及相關投標文件，

    不得視為所有權人就標售標的所為買賣之要約，得標人應於

    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簽署格式如系爭空白契

    約書，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契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

    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及/或請求損

    害賠償。上開押標金於得標人簽署得標確認書即轉為訂金，

    可見投標須知為一般要約引誘，潛在交易相對者對於要約引

    誘內容無異議之權，且要約引誘人並無必然要與某一提議訂

    約者締結契約義務，亦即被告對於原告之要約無必然要與原

    告締結契約之義務。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

    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

    、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

    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被告雖稱買賣

    契約已成立，然其未表示解除契約，已就系爭土地重新辦理

    標售，均可證兩造簽訂「得標確認書」係買賣預約。再參酌

    本次投標須知包含系爭土地共4件標案，系爭空白契約書內

    除買賣標的、價金外，其他契約條款均係預定可通用於所有

    標案，標售公告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屬定型化契約，被告

    在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甲方（

    即原告）已充分瞭解買賣標的之使用現況且於點交後不得以

    任何理由主張權利瑕疵、物之瑕疵、扣減或返還部分價金或

    為其他主張」、「買賣標的於點交日後若有其他土地污染，

    由甲方概括承受負擔，乙方（即被告）若因相關法令而須負

    擔相關行政責任，甲方應協助配合辦理並負擔相關檢測/整

    治費用。」，等同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5項、

    第15條第1項、第2項、第17條第2項、第43條第6項、第7項

    所定最終應由污染行為人負擔之應變必要措施行為與費用，

    轉由原告負擔，並限制原告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向被

    告行使法定求償權，依民法第247條之1屬顯失公平之無效定

    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

    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

    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

    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

    金。

　㈣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1目約定，原告得以系

    爭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支付第三期款，原告於投標前

    ，已預期被告同意由原告以貸款給付買賣價金55%，且銀行

    本無拒絕之理，原告不可能無法向銀行貸款給付價金，縱未

    能貸足，亦由原告填補貸款差額。然原告得標後，我國央行

    於113年9月26日進行第七波選擇性信用管制，調升銀行存款

    準備率，銀行無任何放款額度供法人辦理購地貸款，原告因

    此無從以土地貸款給付第三期款，該政策改變因素非原告可

    預見，且為政府作為，自屬不可抗力因素。縱認此非不可歸

    責原告之事由，此時第三期款本應由原告自行籌款辦理，符

    合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目所定無須向銀行融

    資貸款以支付第三期款之情狀，則依同條項第4款、第5條第

    2項約定，兩造即應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方

    式另行協議，於欠缺上述合意下，兩造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

    取得買賣內容之完全合意。兩造於延展期113年9月30日前無

    法就第3期付款方式、抵押貸款處理達成合意而確定無法成

    立買賣本約，為不可歸責雙方之事由，原預約關係在113年9

    月30日後因期滿失效，兩造不受拘束。

　㈤兩造因未能就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無法於113年9月3

    0日前完成契約簽訂，非可歸責於兩造，原告依民法第249條

    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縱認未能簽約係可歸責於

    原告，然觀諸定金高達6,600萬元，目的除擔保本約簽立外

    ，於簽約後即轉為第一期款，屬違約定金然具買賣價金預付

    之性質，而兩造未簽約後，被告可續出售土地，其就買賣標

    的物權利未受損，被告所受實際損害應係委請戴德梁行辦理

    土地標售費用，扣除該損害額後，為不當得利，然被告前以

    113年10月14日存證信函表明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沒入押

    標金6,600萬元，原告以113年10月29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

    文到10日內返還未果。爰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

    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委由戴德梁行就系爭土地在內之多筆不動產分標進行公

    開標售，戴德梁行先公告投標須知及系爭空白契約書、投標

    書、得標確認書等相關附件，為要約引誘，投標須知第12條

    已載明不得將相關投標文件視為被告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之

    要約。系爭空白契約書已載明買賣全部權利義務必要之點，

    僅有價款待決標日確定，原告領標後有充分審閱期間，其在

    決標日前之113年8月19日尚要求延長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

    所定決標後簽訂契約期限，並准許擇定簽約人，戴德梁行函

    復同意延至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即113年9月5日

    內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得指定簽署人為關係企業。原告遂

    以參與標售為要約，被告由戴德梁行辦理決標為承諾，兩造

    於決標日即113年8月22日已就買賣必要之點達成合意並成立

    買賣契約。關於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義務，投標須知第10條第

    1項及得標確認書所載：「本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次10個工

    作日內，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公司（即原告）

    得指定簽署人（亦為登記名義人），惟應以本公司關係企業

    為限。如買方反悔，賣方得逕行沒收押標金全額。如賣方反

    悔，賣方應退還押標金全額及另再支付與押標金相同金額之

    賠償金予買方」，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據

    ，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此與政府採購案及民事強制執行

    拍賣程序規定相符。嗣被告於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簽約

    日至113年9月30日，亦已明確表示難配合再調整契約內容。

　㈡被告就各筆土地標件實際情形訂定個別之投標須知及買賣契

    約範本，僅與土地得標人簽訂，且原告於80年成立，實收資

    本額高達1億5,000萬元，以不動產開發租賃及資產管理為業

    ，在得標前已與被告協議延後簽約日期，非經濟或資訊上弱

    勢締約方，可見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定型化契約。根據投標須

    知第6條，投標人如於投標前未安排閱覽資料或現場勘查事

    宜，即自行放棄該權利，並視為已充分瞭解標售標的，原告

    於113年8月22日簽署投標須知附件三聲明書，載明得標後不

    得以未充分暸解標案文件或未充分進行標的勘查為由為任何

    主張或請求。況系爭土地非屬被告高雄廠土地，未於94年7

    月20日遭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未包含在系爭控制計畫內遭

    TPH污染土壤範圍，亦未與高雄廠任一土地相鄰，原告投標

    前可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得上述公開資訊。

    再參酌系爭控制計畫，高雄廠內西北區域大約地表下4.5至6

    公尺處為TPH污染土壤範圍，來自環己烷，環己烷比重小於

    水、不溶於水，而廠內地下水是往西偏南方向流動，故縱有

    因地下水流動影響其他土壤情形，亦僅會發生在原料為環己

    烷之環己酮工場西南方，然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西北方，

    與環己酮工場相隔另一座工廠及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03

    巷道路，受地下水流動影響可能性低，且前述控制場址業於

    98年6月12日解除，迄今已逾15年。另「原高雄硫酸錏股份

    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段7地號）場址」雖曾公告土壤污染

    物包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但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係

    指一大類來自石油或石油製品的碳氫化合物混合物，原告未

    舉證該工廠生產物品、原料為何，不得逕以公司名認定係製

    造硫酸錏，且污染來源即為環己烷。被告為免除原告疑慮，

    仍以113年9月26日存證信函檢附土壤調查報告摘要，敘明系

    爭土地未受鄰地污染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再兩造於本件訴訟

    程序合意之鑑定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報告載

    明系爭土地無論重金屬或有機化合物之檢測值均遠低於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所列管制值，無違反環保法令之污染，可見被

    告於系爭土地標售前無明知不符環保標準且故意未揭露之情

    。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所定免除被告就

    系爭土地依民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合於民法第366條規

    定，並無顯失公平，且與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第69條規

    定意旨相符，況即使出賣人有故意不告知瑕疵情形，買賣契

    約仍成立生效，僅契約中關於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特約依民

    法第366條無效，原告以系爭空白契約書條款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為由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並無可採。

　㈢原告未貸得第三期款係原告與銀行間原因，依系爭空白契約

    書第2條第2項第4款，原告不得以金融機構未提供貸款或金

    額不足為由，主張免除履行契約全部或部分義務、或作為任

    一違約之抗辯事由，仍應依約定方式付款，如因申貸條件不

    符或法令章程限制，致獲貸金額不足時，應自行籌款依約按

    期付清價款，否則即屬違約事由，故此係可歸責於原告，原

    告不得主張免除契約義務。原告於展延簽約日113年9月30日

    未遵期簽訂契約，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得標確認

    書規定，沒收押標金、廢止原告得標人資格，並於113年10

    月14日發函通知原告，無不當得利。

　㈣戴德梁行於114年3月13日就系爭土地再次辦理公開標售，底

    價與前次相同均為6億6,000萬元，前次投標金額達8億2,000

    萬元，再次標售無人參與投標，可見系爭土地已發生價差1

    億6,000萬元之損失，將來尚可能因減價標售繼續擴大，押

    標金6,600萬元尚無法填補被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原

    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第327場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

    告所有多筆土地，系爭土地（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

    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

    為標件4。

　㈡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

    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

    （見卷一第43頁）。

　㈢原告以113年8月19日函表示如順利得標、簽署得標確認書後

    次10個營業日內，買賣雙方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戴德梁行以113年8月20日函復同意（見卷一第247頁、第431

    頁）。原告以113年9月3日函請求展延簽約日期至113年9月3

    0日，被告以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見卷一第91-92頁、

    第101-102頁）。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主張兩造尚未成立買賣契約，得標確

    認書係買賣契約預約，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款

    、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未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

    處理方式為合意，且被告明知系爭土地受污染，系爭空白契

    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為

    無效約款，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買賣契約未

    成立非可歸責於兩造，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

    返還定金，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

    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有無理由

    ？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經查，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

    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

    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

    ，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依該次不

    動產標售會之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得標人應履行於決標後

    簽署附件九「得標確認書」，並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

    工作日內，與標售標的所有權人簽署格式如本須知所附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若得標人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時，標售標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交之

    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請求損害賠償，有該投標

    須知在卷可查（見卷一第48頁），原告既於113年8月22日出

    具投標書，即係同意該投標須知之規定。又原告未於其請求

    展延簽約日期即113年9月30日前與被告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為原告所不爭，則依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被告即得沒

    收其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原告主張兩造未成立買賣契約，

    不影響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

　㈡依投標須知之規定，原告於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即有簽署系

    爭空白契約書之義務。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

    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有明文

    規定，是原告於得標並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已與被告間成立

    買賣契約，兩造間就買賣標的、買賣價金已達成合意，系爭

    空白契約書之簽署僅屬文書證據，並非買賣契約成立之時點

    。被告抗辯系爭空白契約書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

    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可資採信。原告主張被

    告依投標須知並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且原告依

    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

    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

    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

    ，契約尚未成立云云，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有間，無可採

    信。原告再主張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

    定係將污染費用及責任歸由原告負擔，屬顯失公平之定型化

    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被

    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爭

    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責

    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云

    云，亦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不符，原告於投標前即已知悉

    其得標後之義務係與被告間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況系爭土

    地並無污染情形，此經本院囑託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鑑定系爭土地有無土壤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不符環保法令之污

    染情事，經鑑定均無超過法定標準情形，有該公司土壤樣品

    檢驗報告、樣品檢驗報告附卷足憑。原告空言主張系爭土地

    有污染情事，上開約款將污染費用及責任轉嫁由原告負擔，

    係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無足採信。

　㈢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已明文約定第一期、第二期、第

    三期款給付之時點，同條項第3款第1目係約定原告如有向金

    融機構貸款以繳付第三期款之情形，如無需向金融機構貸款

    則另行協議第三期款之給付方式，非屬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

    點，不影響買賣契約之成立，原告主張兩造欠缺上開合意，

    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合意買賣內容云云，洵非可採。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6,6

    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惟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約定，於

    原告未於期限內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原得沒收原告所

    繳交之押標金6,600萬元，業如前述，被告並無「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事，原告以兩造未簽署買賣契約為由

    主張兩造間無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不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

    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7號

原      告  園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園詠  

訴訟代理人  李昌明律師

            李宏文律師

被      告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瑞隆  

訴訟代理人  童兆祥律師

            葉姸廷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將其所有坐落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土地（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委由訴外人香港商戴德梁行不動產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戴德梁行）於民國113年8月22日舉辦公開標售，標售標的範圍包含系爭土地（登記面積1,503.91平方公尺），併同土地上原有起造人訴外人鼎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取得（108）高市工建築字第02127號建造執照。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及押標金新台幣（下同）6,600萬元參與投標，以總價8億2,000萬元得標後，簽署得標確認書。原告得標後，兩造係成立土地買賣之預約，雙方負有以投標相關條件為基礎，進行議約後簽立契約之責。原告於113年9月3日致函被告要求展延簽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並就投標須知附件一「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_標件四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範本）」（下稱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3項進行議約修正，於113年9月23日致函要求提供高雄廠控制計畫，及委請專家作土地檢測，作為締約前研商內容。被告以113年9月9日回函同意展延簽約日及於過戶送件日前出具土地檢測報告書確定土地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可見得標確認書乃成立買賣契約預約，簽約前雙方仍可因應檢測結果調整關於土地污染責任之約定。

　㈡嗣原告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詢，發現圍繞系爭土地周邊，被告高雄廠所在之被告所有高雄市前鎮區憲德段356、356-2、356-3、356-4、356-5、356-6、356-7、356-10、356-12、356-13、356-14、356-15、356-16、356-17、356-21、356-22、356-23、356-24、602-1、602-6、602-7、647地號土地，因土壤污染物總石油碳氫化合物超標，於94年7月20日遭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公告為污染場址，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範圍內，雖未被納入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畫，然污染土地及系爭土地均位於高雄廠西北區域，污染物質會經下雨、地下水流動，於土壤中擴散污染系爭土地。嗣高雄市雖解除列管污染控制場址，惟系爭土地因未列入場址範圍未獲整治。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對系爭土地之檢測鑑定結果雖無超過管制值情形，惟該公司未進行環己烷項檢測，參照高雄市政府核定之「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控制計畫」（下稱系爭控制計畫）表4-5第四次土壤鑽孔分析採樣分析結果（見卷第98頁），環己烷之檢測濃度數值為3800ppm，無法排除系爭土地仍有高濃度環己烷污染之疑慮。又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重金屬項目「砷」含量檢測值最高達28.3毫克/公斤、29.6毫克/公斤不等（採樣點號7、15），幾達行政院環境部訂定之土壤污染監測標準30毫克/公斤，仍有污染疑慮。被告主觀上明知或得預見系爭土地受污染，卻故意未告知此一重大影響交易資訊。然被告於兩造尚磋商檢測事宜時，即於113年9月26日以其單方委託製作之土壤調查報告摘要稱土地符合環保標準，拒不修改系爭空白契約書第9條第2項、第3項，因此原告未能與被告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可歸責於原告。

　㈢系爭土地雖採公開標售，然非政府採購標案，無政府採購法相關規範之適用。依投標須知第9條第4項第A款、第10條第1項、第2項、第12款規定，本須知、附件及相關投標文件，不得視為所有權人就標售標的所為買賣之要約，得標人應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簽署格式如系爭空白契約書，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契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及/或請求損害賠償。上開押標金於得標人簽署得標確認書即轉為訂金，可見投標須知為一般要約引誘，潛在交易相對者對於要約引誘內容無異議之權，且要約引誘人並無必然要與某一提議訂約者締結契約義務，亦即被告對於原告之要約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被告雖稱買賣契約已成立，然其未表示解除契約，已就系爭土地重新辦理標售，均可證兩造簽訂「得標確認書」係買賣預約。再參酌本次投標須知包含系爭土地共4件標案，系爭空白契約書內除買賣標的、價金外，其他契約條款均係預定可通用於所有標案，標售公告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屬定型化契約，被告在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甲方（即原告）已充分瞭解買賣標的之使用現況且於點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權利瑕疵、物之瑕疵、扣減或返還部分價金或為其他主張」、「買賣標的於點交日後若有其他土地污染，由甲方概括承受負擔，乙方（即被告）若因相關法令而須負擔相關行政責任，甲方應協助配合辦理並負擔相關檢測/整治費用。」，等同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7條第5項、第15條第1項、第2項、第17條第2項、第43條第6項、第7項所定最終應由污染行為人負擔之應變必要措施行為與費用，轉由原告負擔，並限制原告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向被告行使法定求償權，依民法第247條之1屬顯失公平之無效定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

　㈣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1目約定，原告得以系爭土地為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支付第三期款，原告於投標前，已預期被告同意由原告以貸款給付買賣價金55%，且銀行本無拒絕之理，原告不可能無法向銀行貸款給付價金，縱未能貸足，亦由原告填補貸款差額。然原告得標後，我國央行於113年9月26日進行第七波選擇性信用管制，調升銀行存款準備率，銀行無任何放款額度供法人辦理購地貸款，原告因此無從以土地貸款給付第三期款，該政策改變因素非原告可預見，且為政府作為，自屬不可抗力因素。縱認此非不可歸責原告之事由，此時第三期款本應由原告自行籌款辦理，符合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目所定無須向銀行融資貸款以支付第三期款之情狀，則依同條項第4款、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即應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方式另行協議，於欠缺上述合意下，兩造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取得買賣內容之完全合意。兩造於延展期113年9月30日前無法就第3期付款方式、抵押貸款處理達成合意而確定無法成立買賣本約，為不可歸責雙方之事由，原預約關係在113年9月30日後因期滿失效，兩造不受拘束。

　㈤兩造因未能就買賣契約必要之點達成合意，無法於113年9月30日前完成契約簽訂，非可歸責於兩造，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縱認未能簽約係可歸責於原告，然觀諸定金高達6,600萬元，目的除擔保本約簽立外，於簽約後即轉為第一期款，屬違約定金然具買賣價金預付之性質，而兩造未簽約後，被告可續出售土地，其就買賣標的物權利未受損，被告所受實際損害應係委請戴德梁行辦理土地標售費用，扣除該損害額後，為不當得利，然被告前以113年10月14日存證信函表明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沒入押標金6,600萬元，原告以113年10月29日存證信函請求被告於文到10日內返還未果。爰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委由戴德梁行就系爭土地在內之多筆不動產分標進行公開標售，戴德梁行先公告投標須知及系爭空白契約書、投標書、得標確認書等相關附件，為要約引誘，投標須知第12條已載明不得將相關投標文件視為被告就系爭土地所為買賣之要約。系爭空白契約書已載明買賣全部權利義務必要之點，僅有價款待決標日確定，原告領標後有充分審閱期間，其在決標日前之113年8月19日尚要求延長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所定決標後簽訂契約期限，並准許擇定簽約人，戴德梁行函復同意延至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即113年9月5日內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得指定簽署人為關係企業。原告遂以參與標售為要約，被告由戴德梁行辦理決標為承諾，兩造於決標日即113年8月22日已就買賣必要之點達成合意並成立買賣契約。關於原告簽訂買賣契約義務，投標須知第10條第1項及得標確認書所載：「本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次10個工作日內，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公司（即原告）得指定簽署人（亦為登記名義人），惟應以本公司關係企業為限。如買方反悔，賣方得逕行沒收押標金全額。如賣方反悔，賣方應退還押標金全額及另再支付與押標金相同金額之賠償金予買方」，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此與政府採購案及民事強制執行拍賣程序規定相符。嗣被告於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簽約日至113年9月30日，亦已明確表示難配合再調整契約內容。

　㈡被告就各筆土地標件實際情形訂定個別之投標須知及買賣契約範本，僅與土地得標人簽訂，且原告於80年成立，實收資本額高達1億5,000萬元，以不動產開發租賃及資產管理為業，在得標前已與被告協議延後簽約日期，非經濟或資訊上弱勢締約方，可見系爭空白契約書非定型化契約。根據投標須知第6條，投標人如於投標前未安排閱覽資料或現場勘查事宜，即自行放棄該權利，並視為已充分瞭解標售標的，原告於113年8月22日簽署投標須知附件三聲明書，載明得標後不得以未充分暸解標案文件或未充分進行標的勘查為由為任何主張或請求。況系爭土地非屬被告高雄廠土地，未於94年7月20日遭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未包含在系爭控制計畫內遭TPH污染土壤範圍，亦未與高雄廠任一土地相鄰，原告投標前可於環境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查得上述公開資訊。再參酌系爭控制計畫，高雄廠內西北區域大約地表下4.5至6公尺處為TPH污染土壤範圍，來自環己烷，環己烷比重小於水、不溶於水，而廠內地下水是往西偏南方向流動，故縱有因地下水流動影響其他土壤情形，亦僅會發生在原料為環己烷之環己酮工場西南方，然系爭土地在被告高雄廠西北方，與環己酮工場相隔另一座工廠及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03巷道路，受地下水流動影響可能性低，且前述控制場址業於98年6月12日解除，迄今已逾15年。另「原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憲德段二小段7地號）場址」雖曾公告土壤污染物包含總石油碳氫化合物（TPH），但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係指一大類來自石油或石油製品的碳氫化合物混合物，原告未舉證該工廠生產物品、原料為何，不得逕以公司名認定係製造硫酸錏，且污染來源即為環己烷。被告為免除原告疑慮，仍以113年9月26日存證信函檢附土壤調查報告摘要，敘明系爭土地未受鄰地污染符合法定環保標準。再兩造於本件訴訟程序合意之鑑定單位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報告載明系爭土地無論重金屬或有機化合物之檢測值均遠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所列管制值，無違反環保法令之污染，可見被告於系爭土地標售前無明知不符環保標準且故意未揭露之情。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所定免除被告就系爭土地依民法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合於民法第366條規定，並無顯失公平，且與強制執行法第113條準用第69條規定意旨相符，況即使出賣人有故意不告知瑕疵情形，買賣契約仍成立生效，僅契約中關於免除瑕疵擔保責任之特約依民法第366條無效，原告以系爭空白契約書條款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為由拒絕簽訂買賣契約，並無可採。

　㈢原告未貸得第三期款係原告與銀行間原因，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款，原告不得以金融機構未提供貸款或金額不足為由，主張免除履行契約全部或部分義務、或作為任一違約之抗辯事由，仍應依約定方式付款，如因申貸條件不符或法令章程限制，致獲貸金額不足時，應自行籌款依約按期付清價款，否則即屬違約事由，故此係可歸責於原告，原告不得主張免除契約義務。原告於展延簽約日113年9月30日未遵期簽訂契約，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第2項、得標確認書規定，沒收押標金、廢止原告得標人資格，並於113年10月14日發函通知原告，無不當得利。

　㈣戴德梁行於114年3月13日就系爭土地再次辦理公開標售，底價與前次相同均為6億6,000萬元，前次投標金額達8億2,000萬元，再次標售無人參與投標，可見系爭土地已發生價差1億6,000萬元之損失，將來尚可能因減價標售繼續擴大，押標金6,600萬元尚無法填補被告所受損害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之事項：

　㈠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第327場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告所有多筆土地，系爭土地（高雄市○鎮區○○段○○段0地號，重劃前地號為高雄市○鎮區○○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為標件4。

　㈡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見卷一第43頁）。

　㈢原告以113年8月19日函表示如順利得標、簽署得標確認書後次10個營業日內，買賣雙方應完成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戴德梁行以113年8月20日函復同意（見卷一第247頁、第431頁）。原告以113年9月3日函請求展延簽約日期至113年9月30日，被告以113年9月9日函同意展延（見卷一第91-92頁、第101-102頁）。

四、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主張兩造尚未成立買賣契約，得標確認書係買賣契約預約，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4款、第5條第2項約定，兩造未就第三期款給付方式、抵押貸款處理方式為合意，且被告明知系爭土地受污染，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約定依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為無效約款，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買賣契約未成立非可歸責於兩造，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定金，有無理由？㈡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請求被告返還，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經查，戴德梁行於113年8月22日舉辦不動產標售會，標售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原告依投標須知出具投標書、面額6,600萬元支票參與投標，於113年8月22日以8億2,000萬元得標，當場簽署得標確認書，為兩造所不爭執之事實，依該次不動產標售會之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得標人應履行於決標後簽署附件九「得標確認書」，並於得標確認書簽署日後5個工作日內，與標售標的所有權人簽署格式如本須知所附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若得標人不願承購或未依期限內簽妥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標售標的所有權人得沒收得標人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廢止其得標人資格、請求損害賠償，有該投標須知在卷可查（見卷一第48頁），原告既於113年8月22日出具投標書，即係同意該投標須知之規定。又原告未於其請求展延簽約日期即113年9月30日前與被告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為原告所不爭，則依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被告即得沒收其所繳交之全部押標金。原告主張兩造未成立買賣契約，不影響上開投標須知之規定。

　㈡依投標須知之規定，原告於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即有簽署系爭空白契約書之義務。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是原告於得標並簽署得標確認書時，已與被告間成立買賣契約，兩造間就買賣標的、買賣價金已達成合意，系爭空白契約書之簽署僅屬文書證據，並非買賣契約成立之時點。被告抗辯系爭空白契約書僅係就已成立生效契約內容作成書面憑據，非契約成立或生效要件，可資採信。原告主張被告依投標須知並無必然要與原告締結契約之義務，且原告依得標確認書尚可指定與被告締結契約之買受人，另依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第3款第2點、第5條第2項，可另行協議第三期款給付方式，足見兩造就契約必要之點未達意思合致，契約尚未成立云云，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有間，無可採信。原告再主張系爭空白契約書第6條第2項、第9條第3項規定係將污染費用及責任歸由原告負擔，屬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因此兩造簽訂買賣契約前，原告自屬有權要求被告協商，刪除上述無效部分，被告拒絕配合導致兩造因該爭議而未能形成買賣之合意而影響買賣契約之簽訂，非可歸責於原告，非原告不願承購，被告無權沒入原告繳納之定金云云，亦與投標須知第10條規定不符，原告於投標前即已知悉其得標後之義務係與被告間簽訂系爭空白契約書，況系爭土地並無污染情形，此經本院囑託中環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鑑定系爭土地有無土壤總石油碳氫化合物不符環保法令之污染情事，經鑑定均無超過法定標準情形，有該公司土壤樣品檢驗報告、樣品檢驗報告附卷足憑。原告空言主張系爭土地有污染情事，上開約款將污染費用及責任轉嫁由原告負擔，係顯失公平之定型化契約約款，無足採信。

　㈢系爭空白契約書第2條第2項已明文約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款給付之時點，同條項第3款第1目係約定原告如有向金融機構貸款以繳付第三期款之情形，如無需向金融機構貸款則另行協議第三期款之給付方式，非屬買賣契約成立必要之點，不影響買賣契約之成立，原告主張兩造欠缺上開合意，無可能於決標同時已合意買賣內容云云，洵非可採。

　㈣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兩造未簽約，原告給付之定金6,600萬元係被告不當得利，惟被告依投標須知第10條約定，於原告未於期限內簽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原得沒收原告所繳交之押標金6,600萬元，業如前述，被告並無「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之情事，原告以兩造未簽署買賣契約為由主張兩造間無法律關係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不可採。

五、從而，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4款、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返還6,6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